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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调整公司股票期权首次授予计划对标企业的

法律意见书

致：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信达”）与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签署的《专项法律顾问聘请协议》，信达接受公司

委托，就公司调整股票期权首次授予计划对标企业相关事宜（以下简称“本次股

权授予计划调整”）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信达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信达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从事

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按照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

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2、信达及信达经办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

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

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次股权授予计划调整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

的尽职调查，保证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3、信达律师对公司提供的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所有文件、资料以及

有关证言已经进行了审查、判断，并据此出具法律意见书；对本法律意见书至

关重要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公司

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或口头陈述作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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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司保证已提供信达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的、完

整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并保证所提供的文件资料真实、准

确，复印件与原件一致，不存在虚假陈述、重大遗漏和隐瞒；

5、信达律师仅就公司本次股权授予计划调整涉及的有关法律问题发表意

见，并不对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发表评论。如涉及会计、审计、

资产评估等内容时，均为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引述，并不意味着

本所对这些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已核查或作出任何保证；

6、信达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权授予计划调整的必备法

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报送，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7、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股权授予计划调整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

任何其他目的。

信达根据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

现出具法律意见书如下：

一、本次股权授予计划调整的原因及内容

根据《股票期权首次授予计划》，公司主营业务为社区开发与运营、园区开

发与运营和邮轮产业建设与运营，因此公司选取房地产业有可比数据的上市公

司作为对标企业。 公司按照“对标企业须与招商蛇口的资本市场相同、行业相

同、主营业务相似”的原则，并适当考虑规模因素，最终确定 27家对标企业。

具体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000002.SZ 万科A

600048.SH 保利地产

600340.SH 华夏幸福

002146.SZ 荣盛发展

600383.SH 金地集团

600376.SH 首开股份

000402.SZ 金融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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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325.SH 华发股份

600823.SH 世茂股份

000046.SZ 泛海控股

000540.SZ 中天金融

600657.SH 信达地产

600266.SH 北京城建

000031.SZ 中粮地产

002244.SZ 滨江集团

600663.SH 陆家嘴

600648.SH 外高桥

600748.SH 上实发展

000718.SZ 苏宁环球

000667.SZ 美好置业

600604.SH 市北高新

600658.SH 电子城

600503.SH 华丽家族

600639.SH 浦东金桥

600463.SH 空港股份

002077.SZ 大港股份

600895.SH 张江高科

根据上述对标企业2014年至2017年的经营情况以及对标企业的调整依据，

决定将对标企业中的泛海控股、大港股份、市北高新三家公司从对标企业中剔

除，具体原因如下：

（1）泛海控股、大港股份的主营业务发生变更

根据泛海控股 2014年、2017年年度报告，2014年泛海控股主营业务发生

变更为“投资及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经营房地业务及物业管理；自有物业租

赁；企业管理咨询；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机械设备”，该公司 2017年房

地产相关业务营收占比低于 50%。

根据大港股份 2014年、2017年年度报告，2014年大港股份主营业务变更

为“高新技术产品投资、开发，节能环保项目投资、建设，新型建材产品研发、

投资，房地产开发，股权投资管理”，该公司 2017年房地产相关业务营收占比

低于 50%。

泛海控股、大港股份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与公司不再属于同一行业，

不具有可比性。公司决定将其调出对标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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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北高新因重大资产重组导致经营业绩异常

根据市北高新2015年年度报告，2015年6月，市北高新完成重大资产重组，

购买标的资产上海市北生产性企业服务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北发展”）

和上海泛业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泛业投资”）。重大资产重组前，市北

高新2014年营业收入为1.67亿元人民币，年度增长率为-60.71%，扣非归母净利

润为682.83万元人民币，年度增长率为-96.00%；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市北高

新2015年营业收入为9.91亿，年度增长率为491.90%，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21亿，

年度增长率为1,678.99%，属于因重大资产重组导致业绩变动幅度过大出现异常

值的情形，不具有对标合理性。公司决定将其调出对标企业。

剔除以上三家公司后，对标企业从27家变更为24家。

综上，信达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权授予计划调整符合《管理办法》及《股

票期权首次授予计划》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股权授予计划调整已履行的程序

1、2018年10月22日，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局集团”）出具

《关于招商蛇口调整股票期权业绩考核对标企业的批复》（招发人资字[2018]677

号），同意公司调整本次股权授予计划对标企业，将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与

公司不再属于同一行业的泛海控股、大港股份，以及因重大资产重组导致业绩变

动幅度过大而出现异常的市北高新，从对标企业中剔除。

2、2018年10月26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2018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首次授予计划对标企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次股权授予计划调整事项时，关联董事孙承铭、褚宗生、

许永军、罗慧来、刘伟回避表决，议案由非关联董事审议表决。

3、2018年10月26日，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股权授予计划调整事项发表独立

意见如下：我们认真核查了对标公司泛海控股、大港股份和市北高新的经营情况，

泛海控股和大港股份因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2017年房地产相关业务营收占比

低于50%，不具有可比性；市北高新因重大资产重组导致公司规模发生较大变化，

经营业绩异常，不具有对标合理性，同意将上述公司调出对标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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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8年10月26日，公司第二届监事会2018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首次授予计划对标企业的议案》，同意调整相关对标企

业。

信达律师认为，本次股权授予计划调整已取得了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符合《管理办法》及《股票期权首次授予计划》的相关规定，尚需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三、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信达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权授予计划调整符合《公司法》、《管

理办法》以及《股票期权首次授予计划》的相关规定，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本次股权授予计划调整已履行现阶段必要的程序，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两份。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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